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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教師進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10.3(108)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 (修正第7條、第10條條文)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七條  

教師申請教育部或科技部提供

之各項公費在國內、外非學位

進修者，本校得因各該單位之

請求，經該教師所屬系、院教

評會（其得採二級二審者經院

教評會）審查通過，准予留職

留薪（支領本薪）一年，自第

二年起改為留職停薪。 

前項年終獎金之計算標準如

下：全薪×1.5×(12－不在校月

數)/12。 

教師申請進修為寒暑假期間，

且不影響授課情況下，得辦理

留職留全薪(即支領本薪及學

術研究費)，期間並得計入年終

獎金核發月數。 

第一項所指公費不包括因各種

留學考試所獲得之獎助。 

依本辦法或本校教授副教授休

假研究辦法或教師借調服務辦

法等同意留職留(停)薪之教

師，於返校服務期間屆滿前，

不得再申請留職留(停)薪進修

研究。 

第七條  

教師申請教育部或科技部提供

之各項公費在國內、外非學位

進修者，本校得因各該單位之

請求，經該教師所屬系、院教

評會（其得採二級二審者經院

教評會）審查通過，准予留職

留薪（支領本薪）一年，自第

二年起改為留職停薪。年終獎

金 發 給 方 式 如 下 ：全 薪 ×

1.5×(12－不在校月數)/12。 

前項公費不包括因各種留學考

試所獲得之獎助。 

 

 

 

 

1. 年終獎金發給方式另

成一項。 

 

2. 新增一項，基於本校

鼓勵教師研究進修原

則，增列教師於寒暑

假期間且不影響授

課，得辦理留職留全

薪，並計入年終獎金

核發月數。 

 

3. 項次遞延及文字修

正，並增列第5項。 

4. 教師因休假研究、進

修研究或借調期滿，

應返校服務，期間不

宜再以任何事由申請

留職留(停)薪，避免

長期不在校內服務的

事實。 

第十條 

依本辦法核定研究或進修之教

師，應遵守左列各項規定：  

一、與本校簽訂合約，合約條

文另訂之。 

二、必須在研究或進修開始前

辦妥手續。 

三、期滿後必須返校繼續履行

服務義務。 

（一）留職留本薪者，須返

校連續服務，其返校服

務期間之年限為留薪時

間之二倍。 

（二）留職停薪者，須返校

連續服務，其返校服務

期間之年限應與進修研

第十條 

依本辦法核定研究或進修之教

師，應遵守左列各項規定：  

一、與本校簽訂合約，合約條

文另訂之。 

二、必須在研究或進修開始前

辦妥手續。 

三、期滿後必須返校繼續履行

服務義務。 

（一）留職留本薪者，須返

校連續服務，其年限為

留薪時間之二倍。 

（二）留職停薪者，須返校

連續服務，其年限應與

進修研究時間相同。 

（三）帶職帶薪者（繼續服

 

 

 

 

 

 

 

 

 

1.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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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時間相同。 

（三）帶職帶薪者（繼續服

務並支領原薪），應繼

續連續服務，其返校服

務期間之年限為進修研

究時間之二分之一倍。 

四、期滿後三年內必需將進修

期間之研究成果，以本校

名義出版、發表或推廣。 

務並支領原薪），應繼

續連續服務，其年限為

進修研究時間之二分之

一倍。  

 

 

 

 

 

 

 

2.增列第四款，申請留

職留薪教師應盡義務

及回饋學校。 

 


